
學雜費 Q&A 
Q1： 學雜費逾期尚未繳納，該怎麼辦？ 
A1： 若尚未超過學期三分之一者，請攜繳費單到出納組六號櫃檯補繳，但須加繳延誤註冊

費。有關延誤註冊之規定如下： 

（1）延誤日數在三日以內者：逾一日加收延誤註冊費壹佰元； 

     二日加收延誤註冊費貳佰元；三日加收延誤註冊費參佰元。  

（2）延誤日數在四至七日以內者：加收延誤註冊費伍佰元。 

（3）延誤日數在八至十二日以內者：加收延誤註冊費壹仟元。 

（4）延誤日數在十三日以上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：加收延誤註冊費壹仟伍佰元。 

（5）延誤日數逾學期三分之一者：應即辦理休學手續，經通知而未辦理休學手續者，

     除不可抗力之原因外，應即令退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Q2： 若同學未收到繳費單，該怎麼辦？ 
A2： 學雜費或學分費繳交期間，若未收到繳費單者，請上第一銀行網站列印(網址： 

http://www.firstbank.com.tw/eportal/fcbweb/tuition.jsp )或到出納組櫃台補單。 
Q3： 輔系或雙主修要付學分費嗎？  
A3： 輔系特別開課者，須繳學分費。雙主修者隨班附讀免繳學分費。 
Q4： 大五延畢生應繳哪些費用？ 
A4： 大五延畢生分兩階段收費： 

第一階段應於開學前繳納，繳款內容包括資訊設備費、保險費、住宿生須加繳宿費。

第二階段於選課加退選錯誤更正後，修讀九學分以下者收學分費，修讀超過九學分

者，應繳交全額學雜費。 
Q5： 輔系或雙主修要付學分費嗎？ 
A5： 輔系特別開課者，須繳學分費。雙主修者隨班附讀免繳學分費。 
Q6： 地址需要變更或有誤，需要如何處理？ 

A6： 請向註冊組辦理(02-29393091 分機 63279) 

 


